附表4 
2008年度进单位审验时间安排表
2009年  月  日

	时  间
（2009年）
	审   验  单  位

	1.5_1.15 
	中心医院、一院、四院、妇幼、一中医院、市场发展服务中心、医疗垃圾处置中心、市建设施工图审查中心、市科震技术服务中心

	1.16_1.25
	交通局、公路局、交通规费征稽处、运管处、路政支队、市产权产籍监理处、市房地产市场管理处

	2.10_2.20
	卫生监督中心、疾控中心、中心血站、无线电管理委员会、市地产交易中心

	2.21_3.1
	工商局、劳动局、人事局及所属二级机构、移动公司

	3.2_3.20
	公安局、交警支队、警校、教育局及其所属二级机构、网通公司

	3.21_4.5
	环保、技术监督局所属二级机构、广电网络公司、气象局

	4.6_4.20
	邮政、洛拖、洛轴教育中心、人防办公室


注：除以上单位安排到单位审验外，其余单位均在规定时间内集中审验。

